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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监管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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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海关缉私分局 

《海关法》规定，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的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履

行法律所赋予的进出境监督管理职权。 

 



海关的基本任务 

基本职能 

（传统职能） 

监管 

征税 

缉私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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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任务 

贸易安全与便利等 

环境保护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反恐和防扩散 

口岸反洗钱 

非传统职能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海关监管业务领域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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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监管对象 

进出境货物 进出境物品 进出境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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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进出口海关监管制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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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进口货物（进境起至结关放行止）  

◎一般出口货物（申报起至出境止） 

 ● 一般贸易货物 

暂时进口或者暂时出口在一定期限内（6个月，可延期）

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的货物。 

 ●  暂时进出境货物  

海关监管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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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海关缉私分局 

“上海钻石交易所”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批准于2000年10月27日成
立的国家级要素市场，是
中国大陆唯一的钻石进出
口交易平台。交易所内可
以开展钻石进出口贸易、
存储、展示、委托加工和
经海关批准的其他相关业
务。  



罗湖海关缉私分局 

交易所监管之钻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税则》第71章7102、7104项下不论是否加
工，但未镶嵌的天然或合成钻石，以及7105项

下天然或合成的钻石粉末。未办理海关手续的
钻石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
交易所。  

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工业用钻，即税号
71022100、71022900、71049011、71051020

项下钻石的，不集中在交易所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依法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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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会员管理制度：会
员只限于公司，不针对自然
人。钻交所会员企业不仅能
够直接经营钻石进出口业务,

与所内的其他会员企业进行
交易，同时还可以享受优惠
的税收政策。  

        

钻石进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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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出境流程 



境外直接进

入交易所 

境外直接进

入交易所 

交易所进入

所外境内 

交易所进入

所外境内 

境外 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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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内的税收政策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
过4%的部分由海
关即征即退 

不征收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及
消费税 

出境不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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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7102390000 

 

最惠国关税4% 

 

增值税13% 

 

综合税率17.52%  

非法钻石应缴税款的计核  



钻石行业海关监管法律风险防范及正确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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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权。《海关法》《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
《食品安全法》以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授权性规定，是国家
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执法权。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
走私犯罪案件以及有关犯罪嫌疑
人实施侦查、预留、执行逮捕和
预审的权力。 

缉私警察的执法权力 



延时符 

打击钻石走私专项行动情况 

        2020年9月，在海关总署缉私局
“国门利剑2020”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

下，深圳、上海、杭州、北京、哈尔
滨等10个直属海关缉私局，在多地公

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同步行动，
对钻石走私进行打击。 



少数钻石珠宝行业企业错误地认为4%的税不高，危害不大，为图方便，
花钱雇佣水客从香港携带钻石入境。 

节省时间：钻石从交易所进口周期基本为15天左右，走私钻石从看货
到收货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只需要3-5天。 

程序复杂：钻石从交易所进口程序比较复杂，基本需要10个步骤左右

才能完成进口，在香港订购后，还要从上海绕一圈才能报关进口，交易
效率较低。 

资金周转压力大，逃税：不缴纳钻石进口增值税4%（可以抵扣）、高
档品消费税（零售环节缴纳5%）、非会员报关服务费（0.3%）。 

 

钻石行业性走私的成因 
 



走私行为 

违反海关监管行为 

走私犯罪 

●  走私行为 

    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管理。 

    —— 从未设立海关的地点运输、携带钻石进出境（绕关走私）。 

    —— 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携带、邮寄钻石进出境（伪瞒报走私）。 

    ——花钱雇佣水客从香港携带钻石入境的行为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三）项规定，没收走私的钻石
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税款3倍以下罚款。 

    根据《条例》第五十六条，作出没收钻石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走私钻石无法或者不便没
收的（如已销售流入市场），追缴走私钻石等值价款。 

      达到起刑点的，构成走私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按走私行为论处 

     ——明知是走私进口的钻石，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 

     ——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船舶及其所载人员运输、收购、贩卖钻石，没有合
法证明的。  

钻石进境所涉及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 

钻石非法进境带来的风险 



走私行为 

违反海关监管行为 

走私犯罪 

●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但不构成走私行为的，是违反海关监管规

定的行为。 

    进出口货物所涉及的常见违规行为是申报不实，即进出口货物的品名、税号、数量、规

格、贸易方式、原产地等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海关按照影响海关统计

准确性、影响海关监管秩序、影响国家许可证件管理、影响国家税款征收、影响国家外汇

管理等，分别作出警告或者罚款处罚。 

     

钻石进境所涉及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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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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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行为 

走私犯罪 

违反海关监管行为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 自然人 
 

• 走私钻石，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 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 
• 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 单位 
• 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 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 偷逃应缴税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     



•  一年三次走私：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
的 

• 以走私罪论处：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钻石，数额较大的，
以走私罪论处。 

• 共同走私：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
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
罪的共犯论处。 

• 武装掩护走私、抗拒缉私 

走私行为 

走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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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 

•提供资金账户的； 
•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 
•跨境转移资产的；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风险防范建议 

严格履行钻石进口报关手续。 

切忌购买来源不明的钻石或者购买走私钻石。 

诚实守信，如实向海关申报。 

积极协调上海钻石交易所到钻石进口需求旺
盛的地方开设分所。 



正确处置方式 

•凡非法进口钻石，均涉及行政、刑事海关监管
法律风险。 

•花钱雇佣水客从香港携带钻石入境的行为已构
成走私违法犯罪行为。 



 

 

•凡雇佣水客携带钻石入境，根据其情节和危害程度不同，构成
走私行为、走私犯罪案件。 

 

•鼓励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动员、规劝涉案人员投案
自首。举报走私违法犯罪线索，或者提供涉案人藏匿线索，经查
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将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依法对举报人的人身
安全予以相应保护，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动投案、举报联系电话：0755-82330720 

主动投案，如实供述 



•积极主动配合执法人员工作 

 

•如实说清违法犯罪事实 

 

•主动提供相关材料 

 

•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如实回答询问讯问 

可以从轻、减轻甚至不予行
政处罚 

 

准确定性，缩短办案时间 

 

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减少因案件办理对企业造成
的影响 

积极配合，争取从宽 
 



继续顶风走私——依法从严惩处。 

 

窝藏、包庇、资助涉案人员，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掩
饰、隐瞒、转移犯罪所得及收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分类处置，兑现政策 
 



分类处置，兑现政策 
 

构成走私犯罪—— 

 
• 投案自首。 
• 认罪认罚。 

• 合规审查。 
• 争取立功。 



分类处置，兑现政策 

构成走私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三）
项、第五十六条规定，没收走私的钻石及违法所得，走私钻石
无法或者不便没收的（如已销售流入市场），追缴走私钻石等
值价款。 

 

积极主动配合调查，特别是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不起诉转为行
政处理的，可以在并处偷逃税款数额时，酌定减轻或从轻。 



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自查发现主要违法事实并主动报明，提供办案单位尚未掌握
的事实及尚未调取的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为调查提供协助使
案情有重大突破的，在处罚幅度最低限下予以减轻处罚。 

 

•在办案调查期间如实说明违法事实、主动提供材料，在处罚
幅度内予以从轻处罚。 

分类处置，兑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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